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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    位 圖書暨資訊處閱覽組 承 辦 人 彭美華 分  機 1181 

1 目的與範圍 

1.1 讀者對圖書館各項服務及管理方式之改進建議案件。 

1.2 管道：校長有約、班會、電子郵件、電話或親自到館之詢問、反映之意見與建議。 

 

2 參考文件（法規／依據） 

2.1  全國性法規 

2.1.1  圖書館法。 

2.1.2  大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標準。 

2.2  校內相關法規 

2.2.1  本校圖書館閱覽規則。 

 

3 權責單位 

3.1  圖書暨資訊處閱覽組。 

 

4 對象 

  本校教師、職員工、學生、校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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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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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作業內容 

6.1 校長信箱、班會 

6.1.1 由秘書室按業務權責轉送相關單位研議處理。 

6.1.2 收文後 3 日內（如遇例假日則順延之）將回復內容或處理情形單位主簽核後、送秘

書室，轉陳校長。 

6.1.3 校長簽核後，由秘書室通知承辦單位，如無修改將回復稿以電子郵件寄給秘書室回

復。如校長修正內容，依秘書室所附影本內容修正後再以電子郵件寄給秘書室，由

秘書室回復陳情人。 

6.2 電子郵件  

6.2.1 視讀者陳情內容，轉予業務單位，如可立即處理者，業務承辦人應即作出適當回應，

或請示業務主管後回覆。如無法立即給予回應或需請示單位主管者，於 3 日內（如

遇例假日則順延之）請示單位主管核章回復稿後，以電子郵件回復陳情人。 

  

6.3 電話及口頭 

6.3.1 視讀者陳情內容，轉業務承辦人，如可立即處理者，作出適當回應；如無法立即給

予回應，紀錄「口頭紀錄表」問題及電話交由業務組長回復。如為館務建議於 3 日

內（如遇例假日則順延之）請示單位主管核章回復稿後，回復陳情人。 

 

7 控制重點 

     7.1 回覆意見是否有送達反應之讀者。 

8 附件   

7.1 讀者意見表 

    7.2 口頭紀錄表 

 

承辦人 二級單位主管 一級單位主管 

   



附件 8.1  

  
 

建議事項 
 

 

 

◎對本館館務有任何意見歡迎提出具體可行之建議，以便研議改進，加強服務。 
◎本建議事項辦理情形 □希望  □不必    答復。 
◎請填寫您的姓名、聯絡地址、電話、電子郵件或傳真後，將意見表直接交予服務臺
人員。 
建議人姓名：  
聯絡電話： 
電子郵件或傳真號碼： 

處理情形： 
 

 

 

 

 

 

 

承辦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

 

 

 

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

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圖書館讀者意見表 



 

 

附件 8.2 

 

  

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圖書館受理讀者口頭 
□ 陳 情 

□ 洽 詢 
事 項 紀 錄 表 

讀 者 姓 名  電 話  

地 址  受 理 時 間 
年   月 日 

時  分 

交 辦 單 位  
受 理 人 

（記錄者） 
 

案 情 摘 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□是 □否 答復 

建 議 處 理 

意 見 

 

 

 

 

承辦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

處 理 情 形

說 明 

 

 

 

 

 

承辦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

 


